
基隆市 111學年度飛行兒少自我探索成長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中輟生預防追蹤與復學輔導工作原

則辦理。 

二、基隆市國民中小學學生中輟防治輔導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增進學生對自我正確的價值判斷，建立積極正確的生活的態度與目

標。 

二、藉團體的互動，協助成員悅納自我、欣賞別人，學習與人相處及溝通

之道。 

三、透過探索活動，激發自我潛能，增進問題解決能力，重新架構新生命

的生活態度與方向。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三、承辦學校：基隆市安樂高級中學。 

肆、參與對象： 

一、本市各國小高年級高關懷學生，由學校推薦報名參與。 

二、本市各國中七年級至九年級高關懷學生，由學校推薦報名參與。 

伍、活動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112年 7月 6日(週四)、7月 7日(週五) 

二、活動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台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四段 16號)、永

和運動中心(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 250號) 

三、集合與解散：上午 8:00前集合，下午 5:30解散，地點皆於基隆演藝

中心前廣場。 

陸、辦理方式： 

一、本市各國中小單親家庭、原住民或高關懷學生，由學校推薦報名參

加，每校以不超過 3人為原則，預計 30人；工作人員 10人，總計 40

人。 



二、各校參加學生活動之報到與賦歸，由學校協調老師或家長親自接送或

由學生自行往返，集合與解散地點均為基隆演藝中心前廣場。 

三、各校推薦報名學生以國小高年級與國中七至九年級學生為對象，並於

112年 6月 21日(三)以前逕送安樂高中輔導處。 

柒、活動日期行程：詳如附件 1 

捌、經費：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專款及市政府相關經費項下補助，本府得適時修正之。 

玖、辦理本案有功人員由本府核定後辦理敘獎事宜。 



附件 1-課程表 

時間 
7月 6日(四) 

時間 
7月 7日(五) 

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07：30-

08：00 

報到集合+師長叮嚀 

(基隆演藝中心前廣場) 
 

07：30-

08：00 

報到集合+師長叮嚀 

(基隆演藝中心前廣場) 

08：30-

09：30 
前往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08：30-

09：30 
前往永和運動中心 

09：30-

12：00 

【破冰活動】 

始業式 

小隊編組、環境認識 

自我介紹、小隊時間 

09：30-

12：00 

【團體自我成長課程 1】 

安全確保觀念建立 

攀岩活動體驗 

 
 

12：00-

13：00 
午餐 

12：00-

13：00 
午餐 

13：00-

15：30 
【團隊建立】 

13：00-

15：00 

【團體自我成長課程 2】 

水彈活動體驗 

15：30-

16：20 
【人際溝通】 

15：00-

16：00 

【歡送會】 

結業式 

活動總結與省思 

16：20-

16：40 

【結業式】 

活動總結與省思 16：00-

17：00 

珍重再見(預計 17: 00 返抵基

隆，基隆演藝中心前廣場解散。) 16：40-

17：30 

賦歸(預計 17:30 返抵基隆，基

隆演藝中心前廣場解散。) 

 



基隆市 111學年度飛行兒少自我探索成長活動報名表 
 

報名學校：             
 

學生姓名  班級    年   班 性別  

住址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監護人 

姓名 
 聯絡電話 

1. 

2.(手機)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1. 

2.(手機) 

接送人員 

姓名 

□ 教師  □家長 

□ 自行往返 
聯絡電話 

1. 

2.(手機) 

學生身分 

(可複選) 

□單親家庭  □原住民  □外配子女  □隔代教養 

□高關懷學生(含高風險家庭) 

備註 如報名 1人以上請自行影印本表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注意事項 

1.活動當天請穿著輕便上衣、長褲、球鞋(裙子與短褲不宜)，自備口罩、水

壺、防蚊液、防曬乳液、輕便雨具，並攜帶健保卡。 

2.如有任何病症、身體不適，請主動告知。 

3.報名表(含家長同意書簽章、學校核章)請以紙本方式遞交「安中輔導組」。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學生           參加基隆市政府所舉辦之基隆市 111學年度「飛行兒

少自我探索成長活動」。活動期間能確實聽從師長指導，遵守團隊秩序，以維

護其安全。 

                   家長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